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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以辩证逻辑重构自由意志的本质，揭示其从抽象潜能到现实化的完整历程。

自由并非静态权利或主观任性，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在个体与普遍性的矛盾统一中实现自

身。初始的抽象自我以无规定性的纯粹反思为特征，虽彰显主体超越本能的能力，却因空洞性沦为破坏

性力量。随后，意志通过接受自然与社会的规定进入具体化阶段，但此过程仍受偶然性支配，暴露出主

客对立的局限。最终，自由在伦理实体中完成了主客观统一：个体意志融入普遍理性，法律与道德不再

是外在束缚，而是主体自我立法的产物。黑格尔批判经验心理学与形式主义自由观，强调自由需通过历

史性的中介过程才能摆脱抽象性，在自在自为状态中实现其真理性既是个体选择的权利，亦是普遍理性

的现实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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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Hegel reconstructs the essence of free will through dialectical 
logic, revealing its complete progression from abstract potentiality to actualization. Freedom is nei-
ther a static right nor subjective arbitrariness; rather, it realizes itself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move-
ment of negation-of-negation, achieving unity with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universality. The initial abstract self, characterized by indeterminate pure reflection, demons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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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s capacity to transcend instinct yet degenerates into a destructive force due to its emp-
tiness. Subsequently, the will enters a stage of concretization by accepting natural and social deter-
minations, yet this process remains dominated by contingency, exposing the limitations of subject-
object opposition. Ultimately, freedom achieves subjective-objective unity in the ethical substance: 
individual will merges with universal rationality, where law and morality cease to be external con-
straints but become products of the subject’s self-legislation. Hegel critiques the empiricist psychol-
ogy and formalist views of freedom, emphasizing that freedom must transcend abstractness 
through a historical mediatory process. Its truth is realized in the state of being in-and-for-itself—
both a right of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e actual expression of universal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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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自由意志的系统性论述具有开创性价值。作为其精神哲学体系中客观

精神范畴的核心文本，这部政治哲学集大成之作始终贯彻辩证方法论，不仅在抽象法、道德与伦理的阐

释中运用辩证法，更将辩证思维贯穿于自由意志的哲学论证。黑格尔明确提出法的理念就是自由的核心

命题，使自由既构成全书的逻辑起点，又作为终极价值旨归统摄整个法哲学体系。本文拟就该文本中的

自由意志理论展开学理分析。 
黑格尔对传统自由意志论证范式进行了方法论批判。他指出既往研究多采用经验心理学路径，将“从

寻常意志的种种感觉和现象，如忏悔、罪过等等，导出所谓证明，证明意志就是自由的”([1], p. 10)作为

论证方式。这种从意志现象反推自由本质的实证方法，在黑格尔看来尚未达至哲学思辨的高度。通过本

体论层面的概念推演，黑格尔提出“自由是意志的根本规定，正如重量是物体的根本规定一样”([1], p. 11)
这一著名命题，将自由与意志的辩证关系类比于物体与质量的必然联系。尽管其物理学类比在当代存在

认知局限，但这种哲学论证成功实现了方法论层面的范式转换：自由既非意志的属性附加，亦非经验归

纳的结果，而是意志的先天本质规定。正如无法想象无质量的物体，意志与自由的统一性同样具有逻辑

必然性。基于此，我们能看出“黑格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自由的合理性”[2]。 

2. 自由的三个环节 

2.1. 抽象的自我 

黑格尔将意志发展的初始阶段界定为抽象自我，其本质特征体现在“意志包含纯无规定性或自我在

自身中纯反思的要素。”([1], p. 13)这一经典论断中。在此阶段，意志通过自我反思活动，系统地剥离外

部世界施加的规定性——包括自然欲望、先天冲动等所有具象化限制。这种解构过程导致意志陷入绝对

抽象状态，蜕变为无实质内容的纯粹形式。这种空无内容的意志本体论维度上可视为抽象主体意识，由

于摆脱了一切具体规定，它既获得成为任何可能性的潜能，也具备与所有存在建立谓词关系的理论可能。 
这种抽象自我的实践表征正如黑格尔所言：“我能摆脱一切东西，放弃一切目的，从一切东西中抽

象出来。”([1], p. 15)通过人与动物的对比，黑格尔揭示抽象自由的本质差异：动物受制于欲望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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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类可通过意志活动实现自我超越——典型例证即选择放弃生命的终极自由。但需注意的是，这种抽

象自由作为辩证结构的初始环节具有本质的片面性。黑格尔借助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镜像予以批判：抽象

自由执着于否定所有现存制度规定性，其革命狂热实质是破坏性冲动的非理性展演。这种对可能性本身

的欲求，必须通过持续消解既有规定性来实现，最终导致价值虚无。然而，抽象自由作为自由理念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始终贯穿于后续伦理阶段与道德阶段的发展进程。黑格尔特别强调，若缺失抽象自我

的奠基作用，后续具体的自由形态将丧失其本真性，这构成其辩证法的精妙之处——抽象环节既是批判

对象，又是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 

2.2. 规定性的自我 

黑格尔认为抽象自我会进行过渡，从上述的无规定性过渡到有规定性。无规定性是人们进行的纯反

思，摆脱一切规定性所留存下来的纯形式，是每个人都会反思到的自我，这个抽象自我没有任何内容，

但人并不仅仅会停留在自我当中，黑格尔认为在反思到纯粹自我之后会必然向外去寻求规定性对自己加

以规定，这种规定性可以是自然的东西，例如性别、年龄，也可以是社会关系这种精神的东西，例如宗

教地位，法律身份等。 
意志的第二个环节就是规定性的自我，是对第一个环节的抽象自由的扬弃，从无限过渡到有限，在

这个环节中是跟第一个环节相对立的，我现在不是希求一种成为任何事物的抽象可能性了，而是切切实

实的要成为某物，成为某物也就是被某物限定，就好比我在某时某地喝水，那么我也就被某时某地喝水

这个动作规定了。意志之所以成为意志，就不可能停留在第一个环节当中，否则人们便无话可说，无事

可做，当我们在说话，在活动时，必然是被所说所做限定的。所以意志必须对自己进行限定、规定，这样

人们才能进行交流，交流才会有内容。黑格尔在谈论第二个环节时又对第一个环节的自由做了批判，“反

思通常把第一个环节即无规定性的东西当做绝对的东西和较高级的东西，而把被限制的东西当做这种无

规定性的单纯否定。但这种无规定性本身仅仅是对被规定的东西即有限性的否定。”([1], p. 17)黑格尔认

为人们通常认为抽象自由比被限制的自由更为高级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人们往往停留在简单的两

级对立否定中，认为有规定的东西是对无规定的东西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是有限

的否定，真正的否定是无限的否定，是有对立统一即第三个环节的，黑格尔认为抽象的自我和规定性的

自我都是片面的，真正的意志是无规定性和有规定性意志的统一。 

2.3. 自我规定性的自我 

以往的哲学家都将自由限定在前两个环节，认为自由要么是任性，要么是被规定的自由。黑格尔认

为这是用知性的方式去分析自由，而现在需要以思辨的方式去理解自由，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真

的东西，只有用思辨的方法加以思考才能得到理解。”([1], p. 18)“意志是这两个环节的统一，是经过在

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1], p. 17)普遍性就是辩证法的第一个环节，在意志中

就是抽象自我，第二个环节即特殊性——被规定的自我。第三个环节的意志就是自我的自我规定是前两

个环节的统一，是真正的无限。这个环节的意志有三个方面。其一是“他设定自己作为他本身否定的东

西，其作为被规定的、被限制的东西。”自我否定自身就是自我要将自身规定起来，我将自身规定为别

的事物，而不是让自我仅仅成为抽象的自我。其二是“它留自己在那里，即留在与自己的同一性和普遍

性中。”([1], p. 17)当我把自己规定起来，变成别的事物时，我并没有被别的事物所吞噬，我始终与规定

自我的事物在一起，规定的事物是必然要与自我的同一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他在这一规定中只与自己

本身联结在一起。”([1], p. 17)在上述两个方面中主要讲的是自我规定，在自我规定中我要将他物限定自

己，而且我与他物必然是同一的，他物是我，我也是他物，在最后一方面中讲的是自我的自我规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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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自我规定都是由自我做出的，也就是自我的自我规定，自我规定不是由别的事物强加给自己的，

是自身的选择和决定。自我的自我规定在黑格尔看来，自我对自我规定是漠不关心的，我们只需要明白

我有将自己设置成为一切的可能性，我所做的规定不是别人的强加，而是自我真实的做出的选择，是自

己理想的东西。简而言之在这个环节中，意志就是我要成为被规定的自我，而且这个规定自我的事物是

我切实想要成为的。 
上诉的意志的三个环节对应着自由的三个环节。需要说明的是，意志并不是直接现成的存在于我们

自身的东西，只有我们这么分析时意志才成为意志，通过这三个环节的运动过程才成为意志。黑格尔认

为整个现代世界就是自由原则的实现，而自由的概念必将现实化。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自由的三个

环节。 

3. 自由的三种形态 

在黑格尔论述自由的具体概念时说：“自我本身首先是纯活动，是守在自己身边的普遍物。但是这

个普遍物规定着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再守在自己身边，而把自己设定为他物，从而丧失其为普遍

物。至于第三个环节就在于自我在它的限制中即在他物中，守在自己本身那里；自我在规定自己的同时

仍然守在自己身边，而且它并不停止坚持其为普遍物。”([1], p. 19)从这段能够看出自由意志的出发点是

普遍的自我主体，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意识到的抽象的自我，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主体意识。 
在形式上来说就表现为目的和目的的实现。“目的最初仅仅是内在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但它也应

该成为客观的东西。”([1], p. 20)意志从来不是某种空想，而应该是自我把主观目的现实化的过程。如果

当我们仔细考察抽象自我所希求的目的，也就是自由的内容，就会出现自由的三种形态。 

3.1. 客观的自由 

第一个形态便是客观的自由。黑格尔在对这种自由进行论证时，他说到：“从这种规定来看，意志

的自由是任性，在这种任性中既包含着(1) 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自由反思以及(2) 对自内或自外所给予的

内容和素材的依赖这两个因素。”([1], p. 25)能够看出自由的第一个环节所希求的便是自然的欲望冲动，

我们所追求的对象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每个人都有饱腹的欲望，这个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但我们并不是

向动物一样被动的接受欲望的支配，而是我们在反思到自我之后，自愿的选择是否寻求欲望的满足，也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欲望的支配。 
这种自由首先表现出来就是为所欲为，对法律道德伦理往往置之不理。黑格尔认为这是片面的，因

为这种自由“还没有以自身为内容和目的。”([1], p. 26)这种自由尽管能从一切欲望中反思出自我来，将

自我认为可以认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从而达到了普遍性，但是自我并没有将意志本身作为对象，依然是

被外在的冲动所限制。在这里黑格尔还否定了另外一种自由，就是在随心所欲的情况下，我不做任何决

定，也就不会被外在的特殊物所限制。黑格尔的哲学是瞄向现实的，他的哲学不是空中楼阁，他认为这

种不做决定的意志不是现实的意志，是优柔寡断的表现，真正的自我无限性不会在追求规定性而丧失自

己。 
在形式上表现为普遍性的自我同内容上追求特殊的欲望是矛盾的。简单点说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抽

象的自由如果落实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也不过是生活当中的欲望。这一点从以前的决定论上便能看出

端倪，即对自由是否存在的争论，一方认为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做出自由选择的权利，在选择哪一种欲

望或者以何种手段实现欲望时，这种选择权不受任何外在事物的支配。而另一方持决定论立场，认为你

做出的任何选择都不是来自你内在的意识，都是由意识外的事物所支配的，人的动机、立场等都是由自

然因果所决定的。以上的矛盾也可看作是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两面，就意志在追求外在冲动时而拥有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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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权利来看，人是拥有自在的自由的，所以可以说是人性本善；而就人们无论如何追求，都是被外在欲

望而困扰时，又是人性本恶的。所以黑格尔认为在两种观点中“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

任性。”([1], p. 28) 

3.2. 主观的自由 

人会同时拥有多个冲动，就像叔本华认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满足了一个欲望，还有下一个欲望。

但是我们此时只能满足一种冲动，在众多的冲动中我们要首先满足哪一个呢？ 
这时我们就需要一种标准去对这些冲动进行调和排序，看哪一个冲动获得的满足感最大，或者获得

的更方便，于是理智开始对意志进行规定，就进入到主观的自由。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把各种冲动编成

隶属顺序，也是无济于事，因为这里没有尺度可以用来做出这种编排。”([1], p. 28)无论是以满足感的程

度还是方便程度为尺度，这些依然没有逃离偶然性，是每个人主观的判断，所以历史上对欲望满足的顺

序的讨论非常多。 
黑格尔在这里其实是批判康德的绝对命令，康德认为人们应该除非愿意自己的准则变为普遍规律，

否则你不应该行动。绝对命令凭借理智让人的意志被一个绝对主观的命令所规定，抛弃了所有的感性内

容，但同时也脱离的现实，导致了主客观的相互对立，如果意志被如此主观的思维所规定，人也就没有

了幸福，“也陷入了空洞性之中，成了空洞的可能行，即‘应当’。”[3] 

3.3. 主客观统一的自由 

前两个阶段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分离的，自由应当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意志既不能逃离自然

冲动，也不能不受普遍性所规定，应当将冲动限制在合理的体系内。 
就个人来说，幸福就是个人自由最好体现，人们在意识到各种各样的欲望时，希望从这种欲望超脱

出来，用幸福的原则去驾驭欲望个别性。幸福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加之于感性欲望之上，却又不像主观的

自由那般以纯形式的规定限制意志，人们在追求幸福的同时还是渴望特殊欲望的满足的，于是幸福就是

单一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然而幸福的内容总是以个人的主观性而不同，意志需要的是人类整

体的幸福，所以个人的幸福还停留在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意志需要找到一个客观的普遍规定性。 
黑格尔对这样的自由举了这样的例子：“人生来就有对权利的冲动，也有对财产、道德的冲动，也

有性爱的冲动、社交的冲动，如此等等。……在自命为哲学的东西，就可以找到如下格式：人在自身中

找到他希求权利、财产、国家等等这一意识事实。”([1], p. 29)从这里就能看出黑格尔开始为《法哲学原

理》之后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自由原则的实现埋下伏笔。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实体中，

人们的冲动被规范在合理体系当中，而这个体系也摆脱了主观性的内容。自由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在伦

理实体中虽然接受普遍性的规定，但这个普遍性是我承认的，我也切切实实地在生活在其中。而且人不

仅仅认为自己是意志自由的，活在伦理实体的他人也遵守这普遍性的规定，所以也认为他人是自由的。 
这里需要做出区分的是自在的自由和自在自为的自由，自在的自由是自由尚未展开的直接性存在，

以前的奴隶，他们在形式上是拥有自由的，他们也能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的权利，然而奴隶却不会进行反

思，将自己上升到普遍性的高度，使自己摆脱偶然性的操控。此时，自由表现为无意识的自然冲动，例

如婴儿的啼哭，虽具选择形式却缺乏反思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指出，自在的存在是单纯的同一性，

尚未经历矛盾与分化，因而自由在此阶段仅是无规定的直接性。自为的自由是自由通过自我否定而实现

的具体化。主体通过反思与自我意识，将潜在的自由转化为现实的自由意志。例如，当个体意识到法律

不仅是外在约束，更是普遍理性的表达时，他便从被动服从转向主动认同。黑格尔强调，自为的自由需

通过中介过程(如道德判断、伦理实践)实现，其本质是在他物中即在自己本身中的辩证统一。如果人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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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上述的三个环节，而且以自由的概念当作意志的内容，便能达到自在自为的自由，随后的抽象法，

道德，伦理也就随之在现实社会中展开。 

4. 结语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自由意志的阐释，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类如何从自然存在跃升为理性

存在的哲学宣言。他通过辩证法的棱镜，将自由解构为动态的历史进程：从原始冲动的否定，到社会规

范的接纳，最终在伦理共同体中达成自我与世界的和解。这一理论彻底颠覆了传统自由观中个体与社会

的二元对立，国家不再是卢梭式契约的产物，而是自由意志通过历史积淀生成的理性实体，个体在其中

既服从普遍法则，又实现真正的自我决定。 
这种自由哲学对现代社会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它警示我们：算法时代制造的伪自由选择(如信息

茧房、消费主义陷阱)实质是自由意志的倒退，将人重新禁锢于自在的无反思状态；另一方面，它指明自

由的救赎之路，唯有通过参与伦理生活，个体才能超越私利与偏见的桎梏，使自由从权利宣言升华为文

明进步的实践动力。 
黑格尔的深刻洞见在于，自由的终极意义不在于逃避规定性，而在于以理性重构规定性。当公民理

解纳税不仅是义务更是共同体存续的基石，当法律惩罚被罪犯视为自身行为的逻辑结果，自由便不再是

与必然性对抗的幻象，而是在他物中守住自身的真理。这种辩证自由观既是对启蒙理性的超越，也为后

现代碎片化生存提供了整合框架：真正的自由，始终是向更高普遍性攀升的阶梯，而非沉溺于个人主义

泥沼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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